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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的日益发达，流量为王已成
为网络世界里的黄金法则，而广大粉丝则是
保证流量的“密码”。因此，对于那些网络平
台或博主来说，应该充分尊重和善待自己的
粉丝。然而在利益驱动下，他们中的有些人
竟反其道而行之，将自己的粉丝当作待宰的
羔羊。

青年男子胡某，是某知名视频网站的一
名博主，拥有9万多名粉丝。2020年11月的
一天，有人通过私信联系胡某，称自己的公
司正在做饮料产品的推广，因为胡某的粉丝
比较多，只要他在自己账号里发布产品的动
态并置顶，每个月就可以获得500元佣金。

胡某觉得做这个非常简单，当即答应。
此后几个月里，胡某按照该办法轻松赚了
3000多元。但自2021年4月以后，没人联系
胡某做推广。而此时的胡某，因参与网络赌
博欠下了3万多元债务。情急之下，他有了
一个想法。

2021年5月的一天，胡某在自己的账号
里发布了一条广告，宣称粉丝们只要在各自
的账号里置顶发布推销某饮料的动态，就可
以获得500元至1500元的佣金，但前提是必
须先向他缴纳300元至1000元不等的押金。

出于对胡某的信任，很快就有多名粉丝
向胡某咨询具体事宜，并在胡某的忽悠下向
他缴纳了押金。到了该支付佣金的日期，胡
某则以各种借口搪塞粉丝。经统计，2021年
5月至8月，胡某通过上述方式实施诈骗39
起，合计骗得51760元。今年5月31日，检察
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对胡某提起公诉。

毋庸置疑，拥有庞大的粉丝队伍，是某
些平台或博主生存发展的关键。有了粉丝
就有了流量，而这流量可以变现为财富。因
此，粉丝们无异于那些平台或博主的“衣食
父母”。

遗憾的是，像胡某这样把粉丝当成“韭
菜”肆意收割者大有人在。有些网红一旦有
了流量，就会立即想方设法变现，甚至不惜
向粉丝们兜售假冒伪劣产品、实施坑蒙拐
骗，最终由被人追捧的对象变为人人喊打的
过街老鼠。这是典型的鼠目寸光行为，令人
鄙视。

对于粉丝们来说，也要多一份冷静和理
智。不管与自己的“偶像”积累了怎样的信任，
一旦涉及经济往来时，一定要
睁大眼睛、多个心眼。毕竟，网
络的那一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
人，你很难真正了解，因此不能
对方说什么就信什么，别让自
己成了冤大头。

（本期坐堂 张士海）

粉 丝

□本报记者 卢志坚 通讯员 孙忠玲

2021 年 9 月 25 日凌晨 1 时 50 分，月光清朗。在沪武高
速江苏省常州市金坛收费口，两名乔装成收费站工作人员
的民警拦下了一辆银色东风牌面包车，只见面包车的后排
座位已被拆掉，放着大大的水箱和增氧泵、液氮瓶等储鱼设
备。3 名犯罪嫌疑人被当场抓获，承认水箱里的白条鱼是他
们刚从长荡湖电捕的渔获物。由此，司法机关挖出了一条
16 人参与破坏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违法犯罪的完整利益链。

2022 年 7月 5日，上述 16 人中，11 人因犯非法捕捞罪分别
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一个月至七个月；4 人因犯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三个月至拘
役三个月，缓刑五个月，各并处罚金；1 人因犯罪情节轻微被
相对不起诉。16 人被责令继续退出违法所得共计 46 万余
元。今年 6 月 10 日，该案入选最高检发布的依法惩治非法捕
捞水产品犯罪典型案例。

4个捕鱼团伙在4个多月里使用电捕鱼工具非法捕捞长荡湖白条鱼等水产品
1万余斤，价值50余万元，并形成了“捕、运、销”一条龙的完整利益链——

是谁在非法捕捞白条鱼

长荡湖地处太湖流域上游，属
于长江流域重要水域所在湖泊，是
金坛人民的饮用水源地，被当地人
称为“母亲湖”。

“在渔政监督大队持续开展夜
间巡逻的情况下，这 11 个人在 4 个
多月里还如此密集地开展夜间捕捞
行为，说明在长荡湖这么大的水域
范围内，单靠人力排查仍不足以应
对犯罪团伙的反侦查能力。”邹慧娟
指出了该案暴露出的长荡湖渔业资
源保护的薄弱环节。

如何通过健全刑事司法和行政
执法衔接机制，推动对“母亲湖”的
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促进以更大力
度共抓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大保护、
大治理？金坛区检察院采取了一系
列举措。

针对全区生态资源保护状况、渔
业执法、检察办案中发现的问题，金
坛区检察院牵头相关单位召开辖区

重点水域生态资源保护联席会议，建
议在辖区重点水域加强“机防+人防”
建设，确保监管“全覆盖、无死角”，并
联合长荡湖管理办公室与金坛民盟
盟员、长荡湖生物多样性调研专家汤
晓梅对长荡湖开展动态监测，形成长
荡湖生物多样性调查报告。

今年 1 月，金坛区检察院将调查
报告梳理出的问题，通过中国民主
同盟金坛区委员会在 2023 年金坛区

“两会”上提出政协提案，加强全域
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针对本案造成的长荡湖渔业资
源损失，在今年 6 月 6 日“全国放鱼
日”这一天，长荡湖渔业资源（夏花）
增殖放流活动在长荡湖国家级水产
种质资源保护区举行，当日共向长
荡湖投放鱼苗 720 万尾，对促进水域
生态环境的修复和水生生物资源的
可持续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为进一步推进依法治湖、管湖，

截至今年 6 月底，金坛区检察院与长
荡湖管理办公室签署了协议，并合
作建成长荡湖生物多样性监测点和
生态修复基地，包括案例展示区、补
植复绿区、增殖放流区、观鸟区，基
地承担着预防犯罪、法治宣传、警示
教育、知识科普等多项公益功能。

“从个案办理到区域治理，通过
探索‘专业化法律监督+恢复性司法
实 践 +社 会 化 综 合 治 理 ’的 办 案 模
式，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推动政协委
员在区‘两会’上提出政协提案，金
坛区检察院促成了多部门‘打防管
控’常态化保护的大格局。他们这
种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开展生态
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做法值得
借鉴，为推动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提供了优质的检察样本。”金坛
区政协委员、金坛民盟成员、“益心
为公”志愿者周睿人说。

（涉案人物均为化名）

织密织牢长江流域生态保护网

2021 年 11 月 1 日，金坛区检察
院启动刑民一体化办案机制，对该
案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立
案调查，并对非法捕捞造成的渔业
资源损失同步委托专业机构鉴定。

办案团队经论证认为，陈龙等
人的行为不仅对长荡湖水生生物资
源造成严重破坏，而且会威胁长荡
湖水域生态系统安全，需要采取增
殖放流等措施修复渔业资源和生态
系统，犯罪嫌疑人需要承担生态损
害赔偿费用。

“资源损害赔偿费用定多少合
理？”这是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的关键问题。办案团队综合考虑
涉案人员的家庭情况、悔罪认罪、履
行能力、社会效果及生态修复情况
等，与专家研究讨论，并根据《江苏省

渔业管理条例》规定，最终认为按涉
案金额的 3倍提出渔业资源损害赔偿
比较适宜，并准确区分主从犯，积极
开展认罪认罚教育和释法说理，促使
全部犯罪嫌疑人自愿签署认罪认罚
具结书。至诉前，犯罪嫌疑人已缴纳
渔业资源损害赔偿费用 45万余元。

“在此基础上是否还需要适用
民法典，让上述 16 人承担惩罚性赔
偿责任？”这是摆在检察官面前的又
一道难题。

“‘电、毒、炸’的捕捞方式是极其
残忍、恶劣的手段，不仅对被捕捞的
渔业资源造成直接损害，也会危害水
生态环境及渔业种群的生殖繁育及
健康，适用民法典要求行为人承担必
要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对增加非法捕
捞的违法犯罪成本，形成有效打击、

警示教育大众、是非常有必要的。”该
院第五检察部主任邹慧娟说。

根据江苏省环境资源审判集中
管辖规定，2021 年 12 月，金坛区检察
院以陈龙等 11 人涉嫌非法捕捞水产
品罪，华鑫等 4 人涉嫌掩饰、隐瞒犯
罪所得罪向江阴市法院提起公诉，
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
求 15 名被告人和相对不起诉人龚小
福共同承担渔业资源损失费 156 万
余元，并根据该 16 人损害公共利益
的 情 况 ，提 出 要 求 每 人 额 外 承 担
5000 元至 1 万元不等、合计 11 万余
元的惩罚性赔偿请求。

2022 年 6 月 21 日，该案在江阴
市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同年 7 月 5
日，法院作出了上述判决。宣判后，
所有被告人服判均未提出上诉。

刑民同步加大打击力度

2021 年 8 月 3 日，公安机关接到
群众举报，称陈龙等人在长荡湖非
法捕捞。经过一个多月的侦查，公
安机关确定了陈龙、王林等犯罪嫌
疑人的身份信息，于 2021 年 9 月 25
日，开展集中抓捕行动，于是有了本
文开头的一幕。

侦查机关查明：2021 年 5 月至 9
月，陈龙等 11 人以家庭或老乡为纽
带组成 4 个捕鱼团伙，在金坛区长荡
湖西港口附近水域，使用电捕鱼工
具非法捕捞白条鱼等水产品 1 万余
斤，价值高达 50 余万元，他们将鱼卖
给华鑫等 5 名鱼贩，形成了分工明
确，电鱼、捞鱼、接鱼、运输、收鱼、卖
鱼等“捕、运、销”一条龙的完整利益
链。

该案是近年来长荡湖水域涉非
法捕捞水产品犯罪规模最大、涉案

人数最多的案件，被列为公安部督
办 的“ 长 江 禁 渔 2021”行 动 案 件 。
2021 年 9 月 28 日，应公安机关邀请，
金坛区检察院成立办案小组提前介
入。鉴于该案人数众多、犯罪行为
具有隐蔽性，且涉及异地销赃，检察
官围绕犯罪团伙非法捕捞时间、捕
捞数量、销赃数额等问题向公安机
关提出补证意见，并要求对下游收
购、销售人员进一步搜集固定相关
证据，查明主观明知情况。

2021 年 11 月 25 日，该案移送金
坛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承办检察官
林依辉经阅卷发现，该案法律关系
复杂、上下游犯罪交织。上下游犯
罪是一种罪名的共同犯罪，还是两
种罪名？为此，检察官通过查阅大
量案卷材料、调取有关微信聊天记
录、讯问犯罪嫌疑人等，查明陈龙等

精准定性上下游犯罪行为

陈龙是在高速收费站被抓的三
人之一，1988 年出生，江苏盐城人，
中专文化，在太湖流域长期进行非
法捕捞。他头脑灵活，算得上是深
谙捕鱼之道的“老江湖”。

“听说长荡湖禁捕，湖里的鱼数
量多、品质好、销路也好，大白条鱼
每斤能卖四五十元，所以想从湖里
多捞点。”2021 年 5 月，陈龙来到金
坛，在长荡湖边租了一间房。

经过夜间亲自打探，陈龙发现
湖里确实有很多白条鱼。“用丝网捕
鱼，会导致鱼鳞残缺，不容易养活；
而电鱼方便快捷，电捕的野生鱼光
洁、好养活、好卖钱。”于是，他从网
上 买 了 一 只 小 艇 和 电 鱼 使 用 的 工
具，又自制一条铁船，联系无业的老
乡王林来金坛帮他忙。

为了逃避渔政执法检查，他们
昼伏夜出，通常晚上 8 点多去湖里电
鱼，一人电鱼、一人捞鱼，晚上 11 点
多载着渔获物回到湖边，和负责接
鱼的同伙一起把鱼装进面包车，连
夜把鱼送至高速路口，卖给陈龙以
前结识的鱼贩子。卖完鱼后，二人
将卖鱼的收入扣除路费、油费等成
本后五五分账，二人一晚一般能净
赚五六千甚至上万元。对于接鱼的
同伙，陈龙和他们按日结算工资。

因为获利颇丰，为了捕捞更多
的鱼，陈龙和王林先后将自己的老
婆喊来金坛帮忙。2021 年 7 月，两对
夫妻因分赃不均闹了矛盾便分开捕
鱼。王林夫妇仍然将鱼卖给之前陈
龙联系的鱼贩，只是将交易地点换

到了另一个高速路收费口。后来，
陈龙因老婆要回盐城老家，便联系
老乡张小军来帮忙。

对于渔获物的销售，陈龙一点
都不担心，他交代说：“长荡湖的鱼
好，不愁卖不出去。鱼贩子都很有
经验，能看出鱼是野生的，都说我的
鱼好，我们也更愿意优先把鱼卖给
市场上识货的老鱼贩。”为了方便跟
以前在周边地区非法捕捞时结识的
鱼贩联系，他建了一个 20 余人的微
信群。在这个群里，陈龙等人会交
流是否有货或渔政执法信息：“今天
没鱼，机器坏了”“风太大了，不能下
湖”“今天渔政执法检查抓得紧”“这
个天气，渔政应该不会出来吧”……

苏州的华鑫以前在菜场租摊卖
鱼 多 年 ，后 来 开 始 贩 鱼 。 2021 年 5
月，华鑫在某大型农贸市场看到有
人在卖鱼，他发现这些鱼很新鲜，卖
相极好，一看就是野生鱼。“他们当
时没有把鱼卖给我，只互加了微信，
一个多月后才把我拉进微信群。”从
此，华鑫成了陈龙微信群里固定收
鱼的客户。

微信群里的鱼贩都是经验老到
的行家，凭经验直觉就能根据群里
的消息推测出陈龙等人是电鱼的，
也能看出电捕的鱼和丝网捕的鱼之
间的区别。鱼贩张康说：“我在拿货
时就感觉是电的鱼，也犹豫过，担心
陈龙的鱼来路不正，但看到市场上
其他人也找他拿货，就自认为不会
有事。后来担心出事就退群了，没
想到三天后还是被抓了。”

长荡湖电鱼案浮出水面

上游人员的捕捞行为是基于其内部
团队的分工合作，未与下游鱼贩达
成事前的共谋，上下游串联共同作
案的紧密度不高，仅有的买卖默契
并不足以认定下游为非法捕捞的共
犯，因此认为上游的行为涉嫌非法
捕捞水产品罪，下游的行为涉嫌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根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非法捕
捞案件涉案物品认（鉴）定和水生生
物资源损害评估及修复办法（试行）》
规定，涉案渔获物的价值最终以销售
金额 50 余万元认定。而华鑫等 4 人
明知陈龙等人所售水产品系非法捕
捞所得，仍然予以收购、销赃，而且他
们的卖出价比收购价每斤高出 5 至

10 元，应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罪。针对收购金额较少、犯罪情节轻
微的龚小福，检察官认为应对其作
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并于今年 2 月 21
日依法向金坛公安分局提出检察意
见，建议向龚小福实施销赃行为所
在地的公安机关移送案件线索，对其
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2021 年 10月，办案小组在翻阅卷宗、讨论案件。

2022 年 11 月，金坛区检察院检察官在有关检测专家的指导下，对长荡湖
的水质及土壤指标进行检测。

今年 6 月 27 日，金坛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跃中等人参观长荡湖生态
修复基地，检察官介绍服务保障绿色生态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做法。


